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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性格耿直豪爽，面对未检工作中的“硬骨头”，从不退缩，敢于
迎难而上。

她，内心温柔细致，对待每一起案件，都倾尽全力，将其打造成温
暖人心的“暖心工程”。

她，是孩子们眼中亲切无比的“莎姐”芳芳，更是新时代未检工作
道路上坚定的“追光者”。

她，便是荣昌区检察院的“莎姐”检察官——刘芳。
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来，她先后荣获“检察机关先进个人”

“重庆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突出个人”“荣昌区担当作为先进个
人”等称号。不仅如此，在她的带领下，团队摘得“全国维护青少年权
益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殊荣。

筑牢司法“保护墙”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如同娇嫩幼苗向着阳光奋力生长，容
不得丝毫侵害与忽视。”这是刘芳从事未检工作 7 年来始终坚守的
信念。

“证据会说话，正义不会因沉默而缺席！”在办理一起涉未成年人
案件时，面对妄图凭借“零口供”逃避惩处的犯罪嫌疑人，她带领团队
耗时两个月，从海量聊天记录中锁定关键证据，精准适用“情节恶劣”
条款，最终让被告人获刑11年。该案的公诉意见书也获评“全市检察
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优秀法律文书”。

刘芳的关怀与守护，不仅仅体现在对犯罪的严厉打击上。当
面对因案件而陷入绝境的未成年人时，她化身温暖的守护者，给
予孩子们最贴心的关怀与帮助。15 岁的小兰（化名）在一场刑事
案件后痛失双亲，成为孤儿。在依法办案之外，刘芳迅速启动救
助程序：一方面积极联系小兰的亲属，耐心沟通了解其监护意愿；
另一方面主动对接荣昌区民政局，促进落实指定监护及困境儿童
救助工作。

在刘芳的努力下，民政机关指定小兰的姨妈为监护人，并落实每
月的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此外，刘芳团队还为小兰申请到司法救助
金，针对她因心理创伤休学的问题，持续开展心理疏导，最终帮助她顺
利重返校园，让小兰重新拥抱生活的阳光。

刘芳凭借深厚的专业底蕴与对未检工作的热爱，于未检领域深
耕细作。她参与办理的一起案件成功入选最高检犯罪记录入职查询
典型案例，“荣昌区检察院体系化推进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案”等 6 起
案件入选市级典型案例。从严厉惩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
为，到筑牢家庭监护的坚实防线，再到织密校园安全的防护网络，刘
芳以司法的刚柔并济，悉心守护着每一个孩子向着阳光茁壮成长的
道路。

点亮少年“回家路”

“每个涉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份重回正轨的渴望。”刘芳始
终相信，司法不仅是惩戒，更是救赎。

针对监护人失职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的问题，她牵头建立“督
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联动机制。此外，她还主动牵头与荣昌区委
老干部局、区关工委搭建协作机制，组建“莎姐·银晖”五老帮教团队，
同时对接爱心企业打造观护基地，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与就业帮扶通道。通过整合“检察+社工+社会”三方力量，构建起
立体化的三维帮教模式，为罪错未成年人定制“矫治套餐”，让法律有
力度更有温度。

17岁的小熙（化名），便是在刘芳帮助下重回正轨的少年。曾经
的他因犯抢劫罪被附条件不起诉，刘芳牵头组建帮教小组，联合心
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莎姐”志愿者为他制定“重生计划”。
她不仅邀请心理咨询师对小熙及其父母分别进行心理疏导，还组织

他们参加家庭教育指导专题讲座。不仅如此，刘芳还依托“棠城爱心”志愿者平台，多次组织小
熙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有针对性地对其开展法治教育、职业规划教育和生命教育。

8个月后，小熙重返校园，其母亲也成为家庭教育志愿者，用亲身经历帮助了40多个家庭。
面对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挑战，刘芳始终勇立潮头，以创新为笔，描绘未成年人

保护的崭新蓝图。
近年来，刘芳脚步匆匆地穿梭在30多所学校之间，一边普法一边调研。在与师生们深入交

流、细致观察中，她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现状——中小学生性知识缺失、教师授
课困难的问题。

怎么办？面对这一状况，刘芳果断从供给侧“开刀”。她推动荣昌区检察院与区教委合作，
建立骨干教师培养机制，规范师资选拔、课程设置与研讨。机制运行近三年来，800余课时的生
动教学、688场专业讲座，已惠及20000余名学生，让性教育在全区中小学实现全覆盖，为孩子们
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护屏障。

此外，她还牵头设立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专项基金，构建“经济救助+心理康复”双轨帮扶体
系，为困境儿童撑起“暖心伞”。

“未成年人保护，永远是‘进行时’。”刘芳说。她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未检人的担当，在守护
未成年人的征途上，她始终是那个
不知疲倦的“追光者”，用法治的光
芒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

通讯员 周光子 记者 张柳妞

作为儿女，母亲重病在床，
却无人照顾；作为父母，
孩子又恰好处于青春
叛逆期，学习成绩
直线下滑，但自
己 却 不 能 监
护。一张纸页
微卷、泪痕残
留的申请书，
写满心酸与无
奈，它的背后有
着怎样的检察故
事呢？

今年3月，胡某因
醉酒驾驶被判拘役两个
月，关押在江津看守所，出事后
他追悔莫及。6月初，余刑不足一月，胡
某向所里提交了回家申请，但未获批准。根据
刑法有关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
以回家一至两天，但余刑少于一月，则需“从
严控制”，况且胡某家住四川合江，跨省回家，
缺乏借鉴。

江津区检察院在此时介入了本案。
在看守所，我们见到了胡某。他深深

蜷缩在会见椅中，双手紧紧攥着一纸信
笺。

见我们到来，他急切地吐露心声：“检察
官，让我回趟家吧，我妈没人照顾，儿子没人
管，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啊！”经初步核查，胡
某早年离异，母亲身患重病，儿子刚上初二，
而他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却在关键时期“掉链
子”。母亲怎么办？儿子怎么办？他寝食难
安，日渐消沉。

法本无情，却又情深意长。这份申请书，
能否打破先例，助他踏上“回家”之路呢？

6月4日深夜，会议室灯火通明，检察官
们围坐一起，对胡某的原判刑罚、服刑表现、
回家事由等反复商榷。“‘可以’回家不等于

‘必须’回家！”“不！不能以余刑时间短为由
‘一刀切’，这有失法律公平！”同事们各抒己
见、讨论激烈。再三权衡后，我们向上级检察
院做了汇报。

“只要做好综合评估，就可以批准。”这
样的答复让我们看到了希
望。

可跨省评估的“坎儿”
又该怎么过呢？我们连夜

起草协查函，发往四川合江，很快得到回复：
胡某是个孝子，邻里评价高，在当地无违法犯
罪记录。

异地监管该如何落实呢？我们联合两地
检察、公安研判监管风险，制定了“限定活动
范围、定时报备行踪”等预案。

“回家的路”打通了，但仍需社会监
督。6 月 6 日，我们组织召开听证会，市人
大代表、各界听证员反复审议细节并达成
共识。

6月10日，两地携手，胡某终于踏上了那
条通往救赎与责任的回家路。短暂而珍贵的
归家时光里，他搀扶母亲就医，细心抄写服药
说明；陪儿子复习功课，父子促膝长谈；还同
合作伙伴沟通衔接工程管理情况……寻常巷
陌的画面，显得那般弥足珍贵。

“他回来后改造更积极，简直像变了个人
似的！”管教民警对我说。是呀，一次回家，一
次重生！这，难道不是法律应有的人生导向
吗？

最近，胡某发来短信：谢谢检察官，现在
儿子听话多了，期末成绩提升了好几名……

这就是申请书背后的故事。川渝两地检
察人用责任与担当，突破区域壁垒，保障了拘
役罪犯回家权。

记者 叶会娟 整理

一次回家就是一次重生
讲述人：江津区检察院 蒋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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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你们，这笔糊涂账总算是理清
楚了！”近日，家住涪陵区的李某再次走进涪
陵区检察院。这一次，他眉头舒展，语气中
满是如释重负的轻松。

这份轻松，与5 个月前他初次到访时的
焦虑形成了鲜明对比。望着李某离去的背
影，承办检察官高翔的思绪，不禁被拉回到
那个下午。

“本息明明还了，现在却要我再还一
遍！”2025 年 5 月 7 日下午，李某在涪陵区检
察院的民事检察部门的办公室内焦躁不
安。“别着急，有啥困难慢慢说。”在高翔的安
抚下，李某开始讲述起他的遭遇。

原来，2021 年，李某因急需用钱，便通
过中间人蔡某向徐某借款 2 万元，并约定
了利息。从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3 月，李
某 通 过 微 信 陆 续 向 蔡 某 转 账 共 计 18200
元，用于偿还部分本息。他原以为债务正
在一点点结清，却没想到，真正的风波才
刚刚开始。

2023年7月，法院的一纸传票让李某愣
了神。原来，徐某以其“未还款”为由，将他
告上法庭，要求偿还本金 2 万元及利息，外
加3000元律师诉讼费，总计3万余元。

“我以为钱还了就不怕说不清楚，加上
当时在外地打工，开庭时就没到庭。”李某回
忆当时，仍难掩懊悔。

因他未出庭，也未提交已还款的证据，
法院根据借款合同和银行流水等已有证据，
判决徐某胜诉。因该案涉案金额少且案情
简单，李某当时又没有合理理由不出庭，法
院便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判决立
即生效。

此后两年，他多次向法院申诉，却因无

法提供新证据而屡屡碰壁。
案情并不复杂，该案破局的关键点就是

中间人蔡某。他是否收到了李某的还款？
是否将钱转交给了徐某？这些问题成为解
开谜团的关键。受理案件后，高翔开始审查
案件。

然而，蔡某早已“隐身”：电话不接、行踪
难觅。高翔没有放弃，通过多方走访，最终
从蔡某居住地的民警处了解到其工作地点。

经过数日蹲守，高翔终于找到了这个
“关键人”。

“我是收了李某还的 18200 元，但是徐
某也欠了我的钱。我扣住这笔钱不给他，也
是无奈之举。”蔡某辩称。

因蔡某承认李某已经偿还 18200 元，5
月 26 日，涪陵区检察院以出现新证据为由
向法院发出再审建议书。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利息如何计算、如
何厘清三方账目又成为争议焦点。合同约
定月息1.28%，但几人私下商定的是4%。承
办法官和检察官从法律事实出发，耐心协
调，最终说服各方回归合同约定。同时，面
对扣留李某还款两年的事实，蔡某只愿意支
付 300 元利息。承办法官和检察官指出其
应当承担两年间产生的全部利息。

历时 25 天、经过 8 次调解，三方最终达
成协议：李某偿还剩余本金和部分利息共计
8000元，蔡某偿还扣留的钱款和部分利息共
计25000元，徐某共计收回33000元。

当天，协议当场履行完毕。至此，一
场 纠 缠 4 年 、险 些 让 李 某 蒙 冤 的“ 糊 涂
账”，终于彻底厘清，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
头的一幕。

通讯员 赵 欢 冉栩真 记者 饶 果

“糊涂账”背后的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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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办案协作办案

刘芳刘芳（（中中））和同事讨论案情和同事讨论案情


